
 新北市崇光女中一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十五週班會通報 宣導事宜 106.05.22 
※班會通報每班乙份，請導師於班上宣導，並請班長張貼於班級公佈欄，網路查閱路徑崇光校網首頁校園公佈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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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5/22(一)進行「高二聯絡簿抽查」，請高二各班學藝股長注意下列事項：○1收齊全班聯絡簿(封面資料宜齊全、須寫
上座號)，並按照座號順序翻開到老師批改最後一頁，每５本一落疊合。○2抽查當天 10:00 前，將全班聯絡簿送繳
學務處訓育組備查。○3 請同學按時繳交，若有缺繳、不齊或其他違規情事者，依狀況酌情記警告處理；缺繳同學
在聯絡簿抽查期間補交，亦不算遲交，補交者請直接交至學務處訓育組蓋章。 

二、 「崇光女中 105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宣導海報比賽」得獎名單優勝：國二平/林雲英、高二智/吳佳穎、高一義/
周韻恆。優等：高一平/高梓寧、國一誠/朱麗研、國一勇/胡家璿。佳作：高一義/任珮均、國二信/葉芸茜、高一智
/曹雅婷、國二仁/梁暄。 

三、 「崇光青年第五十期文藝獎」得獎名單【小說組】第一名：高一平/李亞芹、第二名：國三勇/許峪銘、第三名：
高二平/鍾明蓁、佳作/國三和/夏琳。【新詩組】第一名/國三信/王璐、第二名/高三平/何晏彤、第三名/高三平/何晏
彤、佳作：國三信/劉思湲。【極短篇組】：第二名：高三平/何晏彤、第三名：國三和/莊惟絜、佳作：國三和/莊惟
絜。【四格漫畫組】佳作：高一平/林子淯。【漫畫組】第一名：高三智/黃懷慧、第二名：高一智/曹雅婷、第三名：
高三智/黃瑩瑄。佳作：高二勇/楊靖。【散文組】第三名：國三信/劉沛慈、佳作：高三智/王書婷。【攝影組】第一
名：高三義/張心語、第二名：高三勇/紀嘉齊、第三名：高一平/吳侑庭、佳作：高一平/何宣儒。 

四、 「105 畢業證書匣設計比賽」得獎名單特優：高三平/陳楷淇、優等：國一義/王詩淮、佳作：高一勇/陳詩霈、國
一和/蘇宸沂、國一勇/趙佳馨、國一勇/徐玟馨、高一仁/劉可莉。 

五、 5/20、5/21 (六、日)國中教育會考，請國三同學務必攜帶准考證、手錶、2b 鉛筆、橡皮擦、立可白、原子筆…等，
學務處祝各位同學會考順利。 

六、 「2017 全國國高中職顧牙四格漫畫比賽」活動辦法，請至網址 www.cda.org.tw →新聞資訊 查詢。 
七、 臺北市青少年發展處辦理，「2017 ALL FOR YOUNG 街舞大賽」－採團體報名制，活動辦法請上網查詢，網址

http://www.tcyd.gov.taipei/ct.asp?xItem=288096970&ctNode=75497&mp=10400A。 
八、 崇光青年是學校推薦的優良校刊，它記載了許多校園點滴，也提供現今時尚專訪，更是各班或同學間的文采意象

呈現的平台，請各班一起共同支持崇光青年，並於 5/22(一)中午前，由班長將調查表交至學務處訓育組。 
九、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辦理與政大合辦 106 年偏鄉探索體驗－鹿樂專案計畫，請至官網（https://www.yda.gov.tw/）「活

動報名區」或鹿樂平臺 http://fund.ruraledu.tw/program_youth2/program_youth.php）之「青年 x 鹿樂」專區查詢。 
十、 「106 年度品德教育資源網徵稿活動」線上投稿，相關辦法請參閱網址 http://ce.naer.edu.tw/，即日起至 106/8/15 止。 
十一、 2017 讓愛菲揚將前往 Pantalan 小學、SPED 特殊學校，歡迎同學一起愛心物資募集：全新文具用品、二手英語書

籍或繪本，募集時間：5/15~22，地點：恩寵樓一樓總務處旁的空地(舊鞋救命的募集地點)，負責人：林采瑢老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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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請同學切記，同學有愛護學校公物的義務，學生破壞學校公物時，將可能擔負民事賠償責任及刑事毀損罪責。近
日校園發生操場遭學生以硬物塗鴉，破壞設施整體美觀之情事。請同學在做任何事前，需審慎考量可能產生後果，
切勿因一時好玩或稱不知事情嚴重性等理由，致使校園設施蒙受損害。 

二、 校內社團辦公室近期發生學生物品遺失事件：重申社團辦公室未經許可不得放置個人物品，如經申請同意擺放之
物品亦應保持社辦內部整齊；此外，貴重物品請勿放置，如有遺失者，請同學自行承擔，學校不負保管之責。  

三、 高中時期與異性友誼關係應秉「發乎情，止乎禮」之原則，校外不當過分親暱舉措不僅讓周圍居民側目，亦有損
校譽。爾後如有發現類似情形，將依校規處置，並連繫家長知悉，同學務必潔身自愛，共同為維護學校榮譽努力。 

四、 反詐騙宣導：近期媒體報導疑似有不明人士利用上、放學期間，於學校周邊假藉問卷或推銷等方式獲取學生個資，
請同學們要提高警覺，千萬不可隨意提供個資給他人運用，以免有學生因此受騙上當。 

五、 高中部風紀競賽第 2 學月評比結果於 5 月 19 日公布於學務處前公布欄，合於績優班級，請於５月 25 日(週四)午休
前，將榮譽卡填寫新年級、座號，按座號排序，並註明登記榮譽章日期，以班為單位送至生輔組登記榮譽章。未
依規定填寫的班級，視為放棄登記榮譽章的機會。 

六、 民眾反映本校家長接送同學併排停車嚴重，影響交通動線，請所有同學務必轉告家長遵守交通規則，並能做到｢讓
一讓道路通暢，讓一讓安全有保障，讓一讓心情更舒暢｣。 

七、 本週仍有同學違規使用手機遭受處分，再次提醒同學：放學後尚未離校前，易掉以輕心而使用手機或類同物品，
勿忘進校門手機一律關機的規定，凡未經師長許可，無論是學校所發的平板電腦或是其他的類同 3C 用品，均視為
未依校園行動電話使用規則論處。 

八、 個人缺曠遇有問題務必立即處理。請參考下列步驟處理：【一】先確認個人是否已完成銷假
（假卡上未蓋｢銷假章｣就是沒完成銷假）。【二】上校網查閱自己的最新出勤紀錄，如查明
是因風紀股長點名錯誤造成（風紀股長至少要銷除一個榮譽章以上的輔導管教措施），請直
接先找風紀股長完成修正錯誤程序。（1.找出當日點名單；2.由導師或該堂的任課老師修正
並簽名後，交學務處生輔(教)組辦理修正）。 

九、 國二榮譽卡累章換獎勵作業即將於 5 月 22 日(週一)12:00 截止；國三榮譽卡累章換獎勵作業即日起開始至 5 月 26
日(週五)12:00 止。請各班依通知單規定結算，辦理換獎勵作業。特別提醒：榮譽章如果沒有登記年月日或登記教
師的全名則不予認核；國中時期登記的榮譽章於國中畢業後即失效，效力不及於高中。 

十、 國、高三同學畢業前夕，容易輕忽自己的學生身分，特別提醒同學切莫因疏忽違反校規，遭受處分。 
十一、 【高中部】第 12、13 週風紀競賽成績：第一名 高一義、第二名 高二平、第三名 高一智。 
      【國中部】風紀競賽第 13 週(月考週)與第 14 週合併計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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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健康小標語：拒絕菸害，拒絕檳榔，愛護自己從我做起。】 
一、參加 5/24(三)游泳大會考的同學，請於第七節下課後，著裝完備在體育室前操場集合，統一坐公車至大新店泳池參

加測驗。如遇生理期需延期考試者，請當天比賽前申請補測，逾期不予受理。 
二、資源回收場開放時間有以下三個時段：(一)上午 11:30~12:00、(二)下午打掃時間 14:50~15:10、(三)下午 16:00~16:30，

請各班把握時間。回收場備有監視錄影，如有違規放置或傾倒者以校規嚴懲之。 
三、再次宣導操場周邊禁止飲食，穿著皮鞋及非運動鞋者勿在操場運動。操場地板、PU 跑道皆須同學愛護使用，勿因

一時興起好玩做出不可彌補之傷害，學務處必將予以嚴懲。 
四、第 13 週整潔競賽成績：【國中部】第一名：國二誠、第二名：國二智、第三名：國二義。優良：國二平、國二勇、

國二仁、國三義、國一義、國二信、國三信。【高中部】第一名：高一平、第二名：高一義、第三名：高二義、優
良：高二和、高二平、高二仁  

http://www.cda.org.tw/
http://www.tcyd.gov.taipei/ct.asp?xItem=288096970&ctNode=75497&mp=10400A
https://www.yda.gov.tw/
http://fund.ruraledu.tw/program_youth2/program_youth.php
http://ce.naer.edu.tw/

